
 3,740,739

 689,562

 496,554

 474,411

 284,182

 452,758

 53,275

 343,901

 69,988

 74,417

 174,161

 73,538

 74,967

 64,368

 127,941

 42,225

 56,482

 10,589

 59,424

 58,973

 41,614

 15,703

 1,706

 2,583,358,731

 483,310,709

 346,568,050

 329,576,852

 196,166,397

 306,386,595

 36,073,850

 242,506,292

 48,635,701

 50,424,045

 118,110,710

 50,122,690

 50,070,257

 43,877,423

 86,078,404

 27,053,151

 37,660,174

 6,997,649

 41,097,815

 41,514,909

 28,954,697

 11,006,207

 1,166,15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83,358,731

 483,310,709

 346,568,050

 329,576,852

 196,166,397

 306,386,595

 36,073,850

 242,506,292

 48,635,701

 50,424,045

 118,110,710

 50,122,690

 50,070,257

 43,877,423

 86,078,404

 27,053,151

 37,660,174

 6,997,649

 41,097,815

 41,514,909

 28,954,697

 11,006,207

 1,166,154

 總　　　　　計

 　新　 北　 市

 　臺　 北　 市

 　臺　 中　 市

 　臺　 南　 市

 　高　 雄　 市

 　宜　 蘭　 縣

 　桃　 園　 縣

 　新　 竹　 縣

 　苗　 栗　 縣

 　彰　 化　 縣

 　南　 投　 縣

 　雲　 林　 縣

 　嘉　 義　 縣

 　屏　 東　 縣

 　臺　 東　 縣

 　花　 蓮　 縣

 　澎　 湖　 縣

 　基　 隆　 市

 　新　 竹　 市

 　嘉　 義　 市

 　金　 門　 縣

 　連　 江　 縣

 中華民國102年 1月

 本局國民年金業務處。

     3.保險費率自102年1月1日起由7.00％調整為7.50％。
       故本月份本表應計保險費為被保險人應負擔部分，無政府應負擔部分。
     2.100年7月1日修正生效國民年金法第13條第6項規定，各級政府應負擔之保險費，於每年5月底及11月底，依被保險人前6個月繳費情形計收，並溯自97年10月1日施行。
 註：1.本表被保險人數係指當月納保人數，地區別依被保險人戶籍所在縣市統計。

 中華民國102年 4月12日

 國民年金被保險人數及應計保險費－按地區別分

 單位：人、新臺幣元

 應　　　　計　　　　保　　　　險　　　　費

 地　區　別 被保險人數  政　　　府　　　補　　　助
 合　　計 被保險人

 小　　計 中 央 政 府 地 方 政 府

填表 審核 主辦業務人員 機關長官

主辦統計人員

 資料來源： 編製


